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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况 

1、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光元”）的 4 名股东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由公司受让 4 名股东持有的兆驰光元 22,457,299 股股份，占兆驰光元总股本的

7.0651%，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13,663.11 万元。 

公司购买 4 名股东持有的兆驰光元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出售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售金额（元） 
是否为

关联方 

1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84,799 2.8896% 47,743,215.66 是 

2 
深圳市风驰千里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62,500 2.2219% 46,849,467.80 是 

3 
深圳市风驰未来咨询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10,000 1.3874% 29,853,355.35 是 

4 顾乡 1,800,000 0.5663% 12,185,043.00 是 

合计 22,457,299 7.0651% 136,631,081.81 
 

2、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节能投资”）、

深圳市风驰千里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风驰千里”）、深圳市

风驰未来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风驰未来”）、顾乡女士是公

司的关联方，故公司购买节能投资、风驰千里、风驰未来、顾乡女士持有的兆驰光



元股份的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份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顾伟先生、全劲松先生、严志荣先生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购买 4 名股东持有的兆驰光元股份的交易总金额为 13,663.11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法人 

1、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全劲松 

认缴出资额：3235.04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6829253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主要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全劲松先生，持有其 55.4522%的财产份额。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节能投资总资产 3918.75 万元，总负

债 175.46 万元，净资产 3743.29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2.69



万元（未经审计）。 

节能投资的合伙人主要为公司及/或下属公司的员工，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

副董事长全劲松先生，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四）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规定，节能投资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2、深圳市风驰千里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深圳市风驰千里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兆驰集团 3 号厂房 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严志荣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4,110.38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1WT088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后勤管理；兴办实业，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主要合伙人认缴出资比例（前五名合伙人）：金从龙 28.8850%，严志荣 13.6283%，

林向和 11.7522%，周礼华 7.0796%，方振宇 5.6637%。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风驰千里总资产 4,110.60 万元，总负

债 0.06 万元，净资产 4,110.54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03 万

元（未经审计）。 

风驰千里的合伙人主要为公司及/或下属公司的员工，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严志荣先生，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 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四）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

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的规定，风驰千里系公司关联法人。 

3、深圳市风驰未来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深圳市风驰未来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兆驰集团 3 号厂房 4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欧军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566.6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1WT756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后勤管理；兴办实业，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主要合伙人认缴出资比例（前五名合伙人）：何胜斌 30.3855%，欧军 15.4196%，

白冰 6.8027%，吴建好 6.8027%，杨长方 5.6689%。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风驰未来总资产 2,566.74 万元，总负

债 0 万元，净资产 2,566.74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03 万元

（未经审计）。 

风驰未来的合伙人主要为公司及/或下属公司的员工，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

总经理欧军先生，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四）由

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规定，风驰未来系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自然人 

顾乡女士，360102************，深圳市福田区******。 

顾乡女士为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的直系亲属，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一）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四）本款第（一）项、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 的规定，顾乡女士系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31375304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31,786.25 万元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园胡家路 199 号（办公楼）（第 1-3 层） 

经营范围：LED 器件及其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权属：兆驰光元除了为其全资子公司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外，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截至 2022 年 7 月 5 日，兆驰光元的前五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641,000 81.0542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98,000 8.6509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00,000 4.8449 

深圳市风驰千里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62,500 2.2219 

深圳市风驰未来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10,000 1.3874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658,530,481.67 2,951,267,890.73 

营业利润 35,752,779.15 225,957,165.18 

净利润 34,888,726.76 208,058,64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64,303.66 316,666,833.32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618,777,769.13 3,727,508,584.38 

负债总额 2,139,694,364.57 2,283,313,906.60 

应收款项 913,850,725.63 947,316,865.28 

净资产 1,479,083,404.54 1,444,194,677.7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注：以上 2021 年度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

审[2022]323 号《审计报告》；2022 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兆驰光元股东的认购价格、资金成本等因素，并参考作为员工持股平

台的合伙企业内部合伙人退伙的原则，以兆驰光元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与

各位股东出资成本加计 7%/年利率（持有天数自实际出资之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止）孰高为定价原则，经各方协商，4 名股东交易价格及出售金额（含税）具体情

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售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售金额（元） 

1 
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184,799 2.8896% 47,743,215.66 

2 
深圳市风驰千里咨询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062,500 2.2219% 46,849,467.80 

3 
深圳市风驰未来咨询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410,000 1.3874% 29,853,355.35 



4 顾乡 1,800,000 0.5663% 12,185,043.00 

合计 22,457,299 7.0651% 136,631,081.81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节能投资、风驰千里、风驰未来、顾乡女士（分别签署） 

乙方：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1、本协议所称转让之股份是指甲方持有的兆驰光元____股股份（股权比例为

____%，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备注：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3 条关联股东的出

售数量、比例、交易金额等按照本公告“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所列数据

分别填写） 

2、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价格为____元/股，股份转让款

合计为____元整（￥____元）。 

3、股份转让款具体支付安排如下：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

付股份转让款____元整（￥____元）。 

4、乙方自股份转让价款全额支付之日起享有股东权益、并按股份比例享有兆驰

光元滚存未分配利润及以后各年度利润。 

5、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双方应配合完成本次

股份转让所需的一切手续，如因政府相关部门的原因未能在前述规定时间内完成此

等手续，则时间相应顺延，不视为对方违约。 

6、甲方保证及承诺 

（1）甲方为标的股份的合法持有人，并且有权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按本协议约

定的条款转让给乙方。 

（2）甲方保证对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合法的处分权，没有

向任何第三者设置质押或其他任何担保或任何第三者权益，并免遭第三者追索，且

不受任何根据法律、协议或其他方式所引起的担保权益或其他第三者权益的限制（包



括已经获得有关第三方的同意、许可或放弃）；如果有上述就标的股份提出的权属

争议，均由甲方承担相关责任。 

（3）甲方保证其提供的就标的股份转让中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均真实、有效、充

分。 

（4）至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份并未涉及尚未了结或可合理预见的影响本协议

项下股份转让的诉讼、仲裁、争议或任何其他法律或行政程序。除已经书面向乙方

披露的外，不存在对股份交易构成重大和实质影响的诉讼、仲裁、争议或其他法律

或行政程序。 

7、乙方保证及承诺 

（1）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条款之规定及时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2）乙方本次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为乙方合法自有资金。 

8、甲乙双方相互保证 

（1）甲乙双方各自向对方保证，本协议签字人均已获得必要的全部授权，并且

本协议签字时已经获得己方必要的全部的批准或者授权。 

（2）甲乙双方各自向对方保证，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违反其作为当事人的其

他合同、协议和法律文本；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以本协议的签署未获得必

要的权利和违反其作为当事人的其他合同、协议和法律文本为由，而主张本协议无

效或对抗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 

（3）甲乙双方各自向对方保证，双方均无条件地履行本协议，向对方转让或受

让标的股份。 

9、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如有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 

10、本协议签署后，对协议任何一方履行期限有要求的，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每迟延一日，违约方应每日按应付款项的 0.5%为标准向守约方承担违约金支付责

任；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此遭受的相关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全额赔偿



对方因此所受到的直接经济损失、任何可合理预期获得的收益损失及额外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财务费用、差旅费用等。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兆驰光元专注于 LED 封装制造业，是国内领先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LED 器件及组件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主要服务于背光、照明以及显示三大主流应

用领域，同时积极拓展上述应用领域中新型显示、智能照明、健康照明、植物照明、

汽车照明等细分新兴市场，已获得国内外一线品牌厂商的高度认可。后续兆驰光元

将继续坚持中高端市场定位，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管理优势、智能制

造优势，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 LED 封装企业。近些年，公司致力于打造上、中、下

游协同发展的 LED 全产业链战略，封装是公司 LED 全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于对兆驰光元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以及其对公司 LED 全产业链的重要性，

同时考虑到员工持股的初衷系稳定核心员工、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公司与兆驰

光元少数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购买其持有的兆驰光元股份，一方面有利于股权

管理，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及战略执行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稳

定性，最终推动 LED 封装业务以及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快速、稳定发展。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方节能投资、风驰千里、风驰

未来、顾乡女士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须回

避表决。 



2、独立意见 

出于对兆驰光元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同时考虑到员工持股的初衷，公司与兆

驰光元少数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购买其持有的兆驰光元股份，将有利于公司提

高对兆驰光元的持股比例和决策效率，推动 LED 封装业务以及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快

速、稳定发展。此项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

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七日 


